中共寿县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
寿农组〔2025〕8号


关于下达寿县2025年市级衔接
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、县直有关单位：
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现将2025年市级衔接资金3826万元下达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下达后，项目实施单位要积极与业务主管部门对接，接受业务主管部门指导，严格按照下达的项目实施，不得擅自变更项目；项目施工中，不得随意对工程设计方案及预算进行调整。
二、各乡镇实施的产业车间、工厂等建设项目要符合寿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,城乡建设规划；除生产路外，交通项目不要在移民迁出区域内安排。
三、要及时开展三公告一公示，即：项目计划安排情况公告、项目实施方案公示、项目实施情况公告、年度项目计划完成情况公告。
四、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确保项目及时完工，群众早日受益；县财政局、乡村振兴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审计局要加大项目督查力度，把项目实施进度、质量、成效等列入督查考核范围。
五、各单位可按照不超过3%的比例从资金中安排项目管理费。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设计、预（决）算、监理、审计等支出。

附件：寿县2025市级衔接资金项目计划


中共寿县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2025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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